新疆(沙应急)煤监管罚〔2025〕009号处罚公示
	处罚决定文号
	新疆(沙应急)煤监管罚〔2025〕009号

	处罚名称
	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9月22日凌晨值班电工马建荣在未得到机电副矿长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实施送电操作。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处罚结果
	给予警告，对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电工处叁仟柒佰元的罚款（¥3,700.00）


	行政相对人名称
	马建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6978063457

	法定代表人姓名
	丁成兵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0月22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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